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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地產代理 (發牌發牌發牌發牌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511章章章章，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附屬法例 )
(立法會CB(1)1137/00-01(07)號文件 )

持牌人在牌照到期後再次入行的條件

19. 有關修訂建議前持牌人如在上一個牌照到期日起計不超過 24
個月內再申領牌照，可獲豁免遵守有關的學歷和考試的規定，劉炳章

議員對此表示保留。鑒於其他專業人士如醫生及工程師在續牌前每年

均須作出申報，劉議員認為 24個月的期限太長，尤其是物業市場波動
不定，地產代理擁有的專業知識在此期間可能已過時。陳偉業議員對

此亦表關注，並詢問當局在建議放寬規定時，曾否參照其他專業的情

況。地產代理監管局行政總監 (“行政總監 ”)表示，地產代理監管局 (“監
管局 ”)曾參考會計及保險行業的發牌制度；後者亦已表示會作出類似監
管局所作的修改。建議放寬規定的目的是讓持牌人可選擇暫時離開地

產代理行業，而在再入行時不會喪失持牌資格。她補充，由於地產代

理行業理應不會在 24個月內出現重大轉變，如地產代理離開這個行業
少於兩年，其專業知識應不會過時以致影響服務質素。此外，前持牌

人可從資源中心、監管局網站及公眾圖書館取得最新的執業指引；當

局亦會向所有關注團體派發小冊子，說明如何遵行《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章 )的規定。

20. 劉議員對政府當局的回應不表信服，他仍認為 24個月的寬限
期太長。行政總監在回覆時指出，許多持牌人目前並非從事地產代理

工作。如要求那些沒有金錢保留牌照卻欲再次入行的人士必須具備中

五學歷及通過規定的資格考試，實在有欠公允。黃宏發議員表示，鑒

於對地產代理工作實施監管不久，在初期應採取較寬鬆的態度，因此

他支持建議放寬規定。

地產代理及營業員牌照的轉換

21. 應勞永樂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提供資料文件，解釋 “地
產代理 ”與 “營業員 ”兩者的牌照及資格考試的分別。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覆已隨立法會CB(1)1523/00-01號文
件送交各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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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低牌費

22. 鑒於監管局預期於 2002至 03年度將出現營運赤字，胡經昌議
員及葉國謙議員質疑調低牌費的建議是否恰當。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 1
解釋，當局為了回應行業的要求才提出有關建議。儘管如此，監管局

會審慎監控其財務狀況及持牌人數目，並會在累積儲備金用罄前，採

取必需的行動。

其他

23. 對於有地產代理在債務人已要求將案件提交法庭審理的情況

下，仍聘請追數公司追討欠款，陳偉業議員極表關注。行政總監解釋，

在香港聘用追數公司是合法的。她亦察悉，地產代理只會在債務人不

遵從法庭命令的情況下才聘用追數公司。然而，監管局已向其會員發

出指引，禁止地產代理採取非法手段向債務人 (尤其是第三者而非債務
人本身 )追討欠款，違例者可遭紀律處分。由於討論事項不屬修訂規例
的範圍內，行政總監答允在會後與陳議員跟進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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